


內政部營建署促進民間參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營運
計畫輔導考核作業要點 

 

一、內政部營建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為輔導考核各直轄市及縣

（市）政府（以下簡稱主辦機關）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

設法辦理之污水下水道系統案件（以下稱促參案件）前置

作業、履約作業辦理情形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促參案件前置作業，包含促參預評估、可行性評估、先期

規劃、招商公告、甄審、議約及簽約等階段；履約作業包

含興建、營運及移轉階段。 

三、為協助主辦機關辦理促參案件前置作業，本署得隨時給予

必要輔導，其前置作業執行情形由本署促進民間參與污水

下水道建設工作小組定期召開會議列管。 

四、為瞭解主辦機關辦理促參案件履約作業階段執行情形，本

署得每年分上、下半年各辦理 1次定期考核作業，並得視

需要辦理不定期考核。 

       前項考核作業之考核項目由本署依主辦機關與民間機

構簽定之契約內容選定之，其參考範本如附件，考核要項

包括但不限於作業程序、辦理品質、計畫進度、行政管理

及財務管理等項目。 

五、促參案件履約作業考評結果分列優、甲、乙、丙等四級，

分數達九十分以上者為優等；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為

甲等；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為乙等；六十分以上未滿

七十分者為丙等。 

同一年度若有一次以上考評結果時，以平均分數計

列，並將主辦機關及民間機構考核結果分列之。 

六、本署辦理輔導或考核作業，得邀請學者專家、相關產業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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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及政府機關代表擔任委員組成輔導或考核工作小組執

行之。 

七、促參案件前置作業辦理之成效及本署考核履約作業考評結

果，除供各主辦機關作為促參案件績效考核及獎懲參考

外，並將列為本署補助主辦機關辦理下水道建設計畫年度

經費重要評比項目。 

八、本署辦理輔導考核作業得依「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

給要點」規定支給出席費、稿費及必要之費用。所需經費

由本署污水下水道相關預算項下業務費用勻支，並依相關

作業規定支用。 

九、本要點所需作業表報格式，由本署視需要不定期訂（修）

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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